对《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原吉阳镇）亚龙湾国家旅游度假区19-08-76-1号宗地、19-08-68-2号宗地、19-08-68-5号宗地、19-08-68-6号宗地共计4宗商服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评估》（康正评字2019-1-0106-F01HDZC2号）的审核意见

中粮置地：
受贵公司委托，我们依据《资产评估法》、《城镇土地估价规程》， 对《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原吉阳镇）亚龙湾国家旅游度假区19-08-76-1号宗地、19-08-68-2号宗地、19-08-68-5号宗地、19-08-68-6号宗地共计4宗商服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评估》（康正评字2019-1-0106-F01HDZC2号）进行了审核。本次审核由于未能履行相关的估价程序，因此，我们仅对报告本身存在的问题发表审核意见，对报告中市场调查的资料、基础数据的真实性及估价结果的合理性不发表意见。现就报告发表如下审核意见：
1、 P2，“根据《海南省三亚市土地房屋权证》[三土房（2012）字第008807、008798、008800、008799号]，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共计为332.12平方米，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容积率为0.4”，请补充说明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容积率为0.4的依据。答：P28，根据委托估价方三亚亚龙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其介绍，估价对象所属宗地为该公司于1994年出让取得，该宗地总面积679947平方米（合1020亩），批准建立一个旅游为主的别墅、美食、环湖区，土地利用要求为容积率0.41，建筑密度0.166，建筑物总高度2.5层，园林绿化比率55%，并约定按批准的规划设计方案于2000年1月1日以前全面建成。经过多年的开发建设，该宗地部分地块由三亚亚龙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开发建设完成，部分地块转售给其他房地产开发公司进行开发建设，部分地块尚未进行开发。估价对象四地块为尚未开发建设地块，根据委托估价方介绍，估价对象原计划与该宗地中同为未开发地块的B12地块共同开发建设。根据委托估价方提供的《B12（度假接待设施用地）地块控制指标图》， B12地块规划容积率为0.4。综合以上信息并结合估价目的，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规划容积率为0.4。
2、四宗土地面积中有二宗土地面积小于10平方米，一宗土地面积小于50平方米，一宗土地面积小于300平方米，且并不构成一个整体，请具体说明这四宗“碎片”化，并无法独立开发利用的土地具体历史渊源，面积确定的依据及相应的规划利用条件。答：1）历史渊源同上；2）面积确定依据《海南省三亚市土地房屋权证》[三土房（2012）字第008807、008798、008800、008799号]；3）1994年，亚龙湾公司与三亚市土地管理局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依据合同约定，亚龙湾公司对亚龙湾开发区域进行总体规划建设，该区域部分地块由亚龙湾公司直接开发建设，大部分地块直接出售给其他公司进行开发建设。这四宗土地属于整体开发过程中剩余的、未开发未出售的边角地，且四个地块均位于海南兰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用地范围内，故无法独立开发利用。目前处于空置状态。

[bookmark: _GoBack]3、请补充说明四宗土地出让合同约定的地价款及合同规定的规划利用条件。答：1）报告中可以补充估价对象所属项目出让合同约定的应缴纳地价款。2）合同规定的规划利用条件已在P10说明。
4、在从估价方法选择上，阐述不选用市场比较法、收益法、剩余法理由为待估宗地规模小、不能独立开发利用等，这说明待估宗地单独的开发价值难以体现，那么请说明待估宗地的价值如何体现？从报告中描述中看出，“估价对象原计划与该宗地中同为未开发地块的B12地块共同开发建设”，请说明是否可以认为如果估价对象不转让，其价值应体现在与B12地块的共同开发的价值中；如果“估价对象价值应体现与在B12地块的共同开发的价值中”成立，那么请说明估价思路是否应评估假设估价对象与B12共同开发建设时的价值，并说明不选用市场比较法、剩余法的理由是否成立。答：1）同B12共同开发建设为估价对象假设前提，单独使用无使用价值；2）因为估价对象四宗土地面积较小，且形状不规则，最新土地成交市场无类似土地，故未采用市场比价法；3）估价对象四宗土地单独开发建设不成规模，未来可能获得的收益性较小，故未采用剩余法。
5、基准地价的基准日为2015 年7 月1 日，距本次估价基准日已超过3.5年，请充分阐述基准地价的适用性及能否客观目前的待估宗地的地价水平。答：三亚市最新基准地价为2016年颁布版本，且测算过程中已进行期日修正。
6、P31，基准地价的基准日为2015 年7 月1 日，“本次评估从谨慎考虑，期日修正系数为2017年4季度至今各季度增长率连乘值，即1.0139”，不恰当，应考虑从2015 年7 月1 日至估价基准日的地价变化确定期日修正系数。答：根据中国城市地价动态监测网站公布的数据，三亚市商服用地自2017年4季度开始公布地价水平相关数据：
[image: ] [image: ]
7、P37，开发程度修正表中，通讯和排水的开发情况描述与修正系数确定不符，请核实。答：评估专业人员现场勘查时，与现场领勘人确认，领勘人介绍为三通，故本次评估根据其介绍设定为三通，相应测算均按三通测算；而基准地价级别开发程度为五通，估价对象设定状况与级别开发程度不一致，故需进行修正。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19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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